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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 本校辦理113學年度國內大學交換學生作業，自即日起開

放申請，請各教學單位於113年4月12日（星期五）前將

推薦學生相關資料送研究發展處彙辦，請查照。

 

依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國內大學辦理交換學生實施辦

法」辦理，請各教學單位自行訂定審查作業時程並公告

所屬學生周知。

本校目前與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政

治大學簽訂有國內學生交換合作協議，每學年可各推薦

10名學生交換學習。

申請資格：本校學生（日間學制學士班、碩士班、博士

班）修業一學年以上，始得申請進行一學期或一學年之

交換學習。

申請相關表件請至【研發處網站/法規文件下載/國內交換

生】處下載。

正本：本校教學單位(含完整研究所)
副本：綜合企劃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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